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２

证券简称
：

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２０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３０

在张家港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

现发布本次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一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４

、《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６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

７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８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授信计划的议案
》

９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证券时报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二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３

、

会议地点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４

、

召集人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
东大会

，

本人不能出席的
，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
，

法定代表
人不能出席的

，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
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
件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信函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

４

）

现场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登记时间
：

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股东大会召开前的正常工作时间
。

３

、

登记地点
：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０１８

号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室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

会议地点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３

、

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宋满元
、

丁光辉
电话

：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６９９

传真
：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５５２

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０１８

号
邮政编码

：

２１５６１８

七
、

备查文件
１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委 托 书

委托人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授权委托有效日期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进行投票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４

《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６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

７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８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授信计划的议案
》

９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签名（盖章）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
：

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１

—

１０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股
。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一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五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
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有条件通过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
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３８８

号
），

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股
。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杭州丰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杭州立帆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和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５

位股东发行
１５

，

４０８

，

７１９

股
，

每股价格
２０．２３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３１１

，

７１８

，

３８５．３７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９２

，

８９５

，

３８５．３７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本公司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
相关手续

。

二
、

关于持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股东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本次发行对象中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认购的股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

杭州丰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杭州立帆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三
、

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３１７８０８７１９

股为
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

转增后的总股本增加到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

股
，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

元
。

四
、

本次有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股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数量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０２３２３ ２４０２３２３ ０

２

杭州丰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４７３６４３０ ４７３６４３０ ０

３

杭州立帆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２３３４１０７ ２３３４１０７ ０

４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６２５４０ ２５６２５４０ ０

合计
１２０３５４００ １２０３５４００ ０

五
、

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后

，

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表
：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５

，

６８４

，

６２７ ０ ５

，

６８４

，

６２７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０

４

、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

，

７２０

，

０２７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５

，

６８４

，

６２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３４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３５９

，

７９５

，

４００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４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３５

，

４００ ３５９

，

７９５

，

４００

股份总额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 ０ ３６５

，

４８０

，

０２７

特此公告
。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 １５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０２

证券简称
：

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０８莱钢债”２０１１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

”）。

由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关系到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债券
（

以下简称
“

０８

莱钢
债

”，

代码
１２２００７

）

持有人之利益
，

根据
《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第六节之约定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
，

应公司董事会请求
，

召集
“

０８

莱钢债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以下简称
“

债券持有人会议
”），

通知如下
：

一
、

特别提示
１

、

根据
《

公司法
》

第
１７４

条
，

每一单个债券持有人可在公司提出的两种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之中选择赞成一种并以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

，

每一单个债券持有人不能对两种债券持有人利益保
护具体方案都选择赞成

。

最终的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以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

２

、

根据
《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以下简称
“《

会议规则
》”），

债券持
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代表本次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
（

含二分之
一

）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其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次公司债
券持有人有效

。

如果未能形成有效决议
，

则根据
《

公司法
》

第
１７４

条的规定
，

公司将于股东大会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公告债权人
，

每一单个债券持有人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
要求公司按照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面值与截至清偿日当期应计利息之和
（

含税
）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

担保人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３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

０８

莱钢债
”

的权利和义务由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

４

、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

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

５

、

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为最
终方案且不再修订

，

公司不再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另行安排召集债
券持有人会议讨论

。

６

、

公司董事会承诺
，

严格按照
“

０８

莱钢债
”

持有人会议讨论决定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

依法
履行公司义务

。

二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
，

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会议规则
》、《

募集说明
书

》

的规定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
具体方案的议案

》，

其中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
“

０８

莱钢债
”

的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审议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

（

三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星期三
）

１４

：

００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招商证券会议室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记名方式现场投票
（

六
）

债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星期二
）

（

七
）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１

、

除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外
，

截至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
，

登记在册的本次发行债券之债券持有人均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因故不能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债券
持有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债券持有人

。

２

、

应单独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次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
，

公司将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３

、

下列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
，

但没有表决权
，

并且其代表的本次公司债券张
数不计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

：

１

）

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权的发行人股东
；

２

）

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

４

、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列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

保证人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５

、

聘请的律师对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

三
、

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发行了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

发行规模共计
２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

０８

莱钢债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换股吸收合并公司
。

基于公司债券的特点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可能对
“

０８

莱钢
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影响
，

根据
《

公司法
》

第
１７４

条
，

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

公司制定了两种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

供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
决

，

债券持有人可在下列两种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之中选择赞成一种以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
：

方案一
、

提供担保
由山钢集团向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提供不可撤销的
、

足以对到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偿债担保
。

方案二
、

提前清偿
如果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向公司提出提前清偿的要求
，

则公司将按照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面值与截至
清偿日当期应计利息之和

，

提前清偿债务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
定

，

提请
“

０８

莱钢债
”

的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审议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

并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
保护具体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最终方案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方案为准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及地点请参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届时发布的关于召开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会

议通知的公告
。

根据
《

募集说明书
》

第六节第三项第
（

五
）

小项之第七条约定
：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代表本次公司债券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其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如果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就债
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未能通过有效决议

，

则根据
《

公司法
》

第
１７４

条的规定
，

公司将自股东大会作出
合并决议之日

１０

日内公告债权人
，

每一单个债券持有人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

可以要求公司按照
“

０８

莱
钢债

”

债券面值与截至清偿日当期应计利息之和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

担保人为山钢集团
）。

本议案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本议案是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一部分
，

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

其中任一交易未获通过或批准或终
止实施

，

则本议案自动失效或终止实施
。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四
、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办法
法人债券持有人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证券账户卡
、

出席人身份证
；

持有人为自然人需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
；

代理人需本人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
（

格式内容如附件
）、

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帐户卡
。

上述债券持有人将所需的相关证件
、

证明通过专人
、

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送达受托管理人处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００

（

三
）

联系方式
登记地址

：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新兴路
２１

号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

０６３４－６８２０６０１

、

０６３４－６８２１５８１

传真
：

０６３４－６８２１０９４

邮编
：

２７１１０４

联系人
：

于家慧
、

刘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７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６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联系人
：

汪浩
、

张华
、

梁莹
（

四
）

其他事项
与会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

五
、

表决程序和效力
（

一
）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法律
、

法规和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决定发行人发生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
时债券持有人依据

《

公司法
》

享有的权利的行使
。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

每一张本次债券为一表决权
。

债券持有人或
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

，

只能投票表示
：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

其他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并把
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公司债券持有人
（

包括未出席会议
、

出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
弃权的债券持有人

）

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

（

四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
（

含二分之一
）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

五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

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
，

经有权机构批准
后方能生效

。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莱钢债”２０１１年第一次公司债券持有人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８

莱钢债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公司债券持有人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

表决内容 表决意向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向债券持有人提供不可撤销的
、

足以对
到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偿债担保

；

２

、

莱芜钢铁按照债券面值与截至清偿日当期应计利息之和提前清偿
债务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

”

为准
，

对同一项决议
案

，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
指示的

，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结束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债券持有人须加盖法人公章
）：

委托人
（

法人代表
）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的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
￥１００

元的债券张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股票简称
：

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

便于中小股东更好理解累积投票制相关内容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对会议通知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

会议的召开时间
、

地点
、

方式及议
案内容未发生变化

。

具体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２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３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会议合法合规
。

４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５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方式
。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公司股东
，

即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持有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员等
。

７

、

会议地点
：

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楼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已经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
合法

、

完备
。

具体如下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含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６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８－１

、《

关于提名张广慧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２

、《

关于提名侯巍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３

、《

关于提名任宏伟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４

、《

关于提名周宜洲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５

、《

关于提名常小刚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６

、《

关于提名李兆会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７

、《

关于提名孙璐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８－８

、《

关于提名王瑞琪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９

、《

关于提名容和平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１０

、《

关于提名王卫国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１１

、《

关于提名蒋岳祥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９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９－１

、《

关于提名马光泉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２

、《

关于提名张晋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３

、《

关于提名高明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４

、《

关于提名焦杨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５

、《

关于提名郭江明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６

、《

关于提名万河斌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７

、《

关于提名张福荣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９－８

、《

关于提名罗爱民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
》

１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１２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３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４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５

、《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１６

、《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７

、《

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１８

、《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９

、《

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２０

、《

关于制定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上述议案中
，

第
６

项议案须逐项表决
，

相关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

第
７

项议案须经参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第
８

、

第
９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

且第
８

项议案中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分别表决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

股
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
、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

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的

，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
２９

层山西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２

）

传真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４

、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

法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会期预计一天
，

费用自理
。

２

、

联系人
：

占玉
、

董蕾
电话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２７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９７２

传真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３

、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
，

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
，

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等原件
，

转交会务人员
。

五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巨潮网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２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巨潮网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３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巨潮网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特此公告
附

：《

授权委托书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附件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

股东单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
：

兹委托上述代理人代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委托权限为
：

出席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依照下列指示对大会审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

并签署会议记录等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

此授权委托书的有
效期限

：

自签发之日起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６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股数
选举非独立董事
８－１

关于提名张广慧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２

关于提名侯巍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３

关于提名任宏伟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４

关于提名周宜洲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５

关于提名常小刚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６

关于提名李兆会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７

关于提名孙璐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
８－８

关于提名王瑞琪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９

关于提名容和平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１０

关于提名王卫国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１１

关于提名蒋岳祥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股数
９－１

关于提名马光泉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２

关于提名张晋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３

关于提名高明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４

关于提名焦杨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５

关于提名郭江明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６

关于提名万河斌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７

关于提名张福荣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９－８

关于提名罗爱民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

《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
》

１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１２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３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４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５

《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１６

《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７

《

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１８

《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９

《

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２０

《

关于制定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附注
：

１

、

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使表决权的指示
，

请在上列表格中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所对应的空格内选择
一项打

“

√

”，

只能选择一项
，

多选无效
。

２

、

本次董事
、

监事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的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监事人数的乘积
，

每位
股东以各自拥有的投票权享有相应的表决权

；

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位候选非独立
董事

、

独立董事
、

监事
，

也可以分散投票选举数位候选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监事
。

３

、

若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或作出的指示无效的
，

视为全权委托
，

代理人可酌情行使表决权
。

４

、

委托人为法人单位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单位盖章
：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
（

签名或盖章
）：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

：

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简历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巨潮网公告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届时将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现将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公告如下

。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共
８

名
，

分别为马光泉
、

张晋
、

高明
、

焦杨
、

郭江明
、

万河斌
、

张福荣
、

罗爱民
。

各候选人具体情况如下
：

马光泉先生
，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本科毕业
。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任天津警备
区山西省军区文书

、

秘书
；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山西信托投资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经理
、

法规部经理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山西省国信投
资

（

集团
）

公司党工部主任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今任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 政工总监
、

党工部主任
。

马
光泉先生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张晋先生
，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起
，

历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科副科长

、

科长
、

副总会计师和财务处处长
。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

；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今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今任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

张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高明先生
，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今历任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基建出纳

、

会计
、

财务科副科长
、

科长
、

审计部副主任
、

主任
、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处处长

、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主任
、

副总会计师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山西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

高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焦杨先生
，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硕士学位
。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

任职
于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硫酸厂

；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

任职于山西省审计厅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

历任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处副处长
、

资金管理部副经理
、

公司副总经理兼资金管理部经理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今任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

焦杨先生与公司控
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郭江明先生
，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学士学位
。

曾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

山西汽
车制造厂

、

山西省自动化研究所
。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任山西省科委工业处副处长
；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任山西省科技基金公司副总经理
；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山西省科技基金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

郭江明先生与公司控股
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万河斌先生
，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曾任职于山西阳城生产资料公司
、

海军某
部队

；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职于长治市财政局
；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任职于长治市信托
投资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长治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任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

万河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张福荣先生
，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任人民银行山
西省临县支行副股长

；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临县支行副股长
、

副行长
；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兼任山西省临县信用联社主任
；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吕梁地区信托投资公
司副经理

，

期间兼任吕梁地区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副经理
、

监理
，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离石营业部
总经理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今任吕梁市投资管理公司副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

张福荣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罗爱民先生
，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本科毕业
。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山西省经贸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干事

；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主办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处长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山
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处长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山西经贸集团技改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

罗爱民
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
：

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凡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李凡先生因工作需要
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

公司董事会同意李凡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辞职后
，

李凡先生继续在公司任其他职务
。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

600635� � � � � � � � �

股票简称
：

大众公用 编号
：

临
201 1 - 006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

重要提示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大众环境
产业有限公司

、

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

杭州萧山钱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

海南大众公用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

长沙大众暮云水业有限公司
、

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

2

、

2011

年度预计对上述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

亿元
，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

3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6075

万元
。

二
、

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1

年度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

海南大众公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

杭州
萧山钱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

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

长沙大众暮云水业有限公司的融资业
务提供担保

，

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

担保协议签署日期
、

地点视被担保人的需求情况而
定

。

公司对外担保的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

2

、

201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为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

，

授权经营管理班子审核实施
。

三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

一
）

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17

号
78

室
3

、

法人代表
：

杨国平
4

、

经营范围
：

投资各类城市道路
、

高速公路
、

隧道
、

桥梁
、

机场跑道等市政基础项目及其相关辅助设
施等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0

日
，

总资产
300317336.69

元
、

负债总额
163666053.96

元
，

其中
：

贷款总额
50000000.00

元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112000000.00

元
、

净资产
136651282.73

元
、

净利润
7875926.81

元
。

（

二
）

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17

号
82

室
3

、

法人代表
：

陈靖丰
4

、

经营范围
：

隧道
、

隧道运营的相关产业的开发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866324259.64

元
、

负债总额
509234160.64

元
，

其中
：

贷款总
额

30000000.00

元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90500000.00

元
、

净资产
357090099.00

元
、

净利润
17053003.30

元
。

（

三
）

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17

号
412

室
3

、

法人代表
：

陈靖丰
4

、

经营范围
：

投资运营城市自来水供应及污水处理工程
，

投资固废处理工程基础设施等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420179968.02

元
、

负债总额
159817352.35

元
，

其中
：

贷款总
额

0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0

、

净资产
260362615.67

元
、

净利润
-6117761.48

元
。

（

四
）

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上海大众嘉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路
1720

号
3

、

法人代表
：

杨继才
4

、

经营范围
：

接纳并处理生活和工业废水等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228443907.00

元
、

负债总额
116562309.23

元
，

其中
：

贷款总
额

30000000.00

元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12325999.96

元
、

净资产
111881597.77

元
、

净利润
17189362.92

元
。

（

五
）

杭州萧山钱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杭州萧山钱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杭州市萧山区通慧中路
99

号
3

、

法人代表
：

郭东兴
4

、

经营范围
：

萧山区东部地区范围内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投资
、

建设以及相关服务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595590367.31

元
、

负债总额
405559155.75

元
，

其中
：

贷款总
额

0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30000000.00

元
、

净资产
190031211.56

元
、

净利润
-664.81

元
。

（

六
）

海南大众公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海南大众公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17

号
78

室
3

、

法人代表
：

杨国平
4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销售代理
、

中介服务
、

旅游项目开发等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15005395.00

元
、

负债总额
61583.20

元
，

其中
：

贷款总额
.0

、

一
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0

、

净资产
14943811.80

元
、

净利润
-56188.20

元
。

（

七
）

长沙大众暮云水业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长沙大众暮云水业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79

号华银南苑
13

幢
302

室
3

、

法人代表
：

杨继才
4

、

经营范围
：

城市自来水工程及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
、

设计
、

施工等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180000000.00

、

负债总额
21875.80

元
，

其中
：

贷款总额
0

、

一
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0

、

净资产
17978124.20

元
、

净利润
-21875.80

元
。

（

八
）

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徐州市乔家湖三八河
3

、

法人代表
：

陈靖丰
4

、

经营范围
：

环保工程
、

水处理工程设计
、

施工
、

运营服务等
。

5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17759929.92

元
、

负债总额
52974955.41

元
，

其中
：

贷款总额
0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0

、

净资产
117784974.51

元
、

净利润
12993336.78

元
。

以上被担保人均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

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

关联方
、

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
，

不是

个人
。

四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的方式为信用担保

，

期限及金额是根据被担保人的经营需求而定
。

五
、

董事会意见
1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证监会
、

银监会联合颁发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

》

(

证监会
[2005] 120

号
)

的有关规定
，

根据公司
2010

年末的资产现状及结合各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情况的实际需要和未来的发展
，

遵循
"

合理配置
、

有效使用
"

的原则
，

公司对上述控股子公司的
融资业务提供累计担保最高额将控制在人民币

15

亿元以内
。

2

、

被担保人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由本公司推荐人员担任
,

公司对被担保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具备
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

，

被担保对象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

自身完全能够偿还所借银行贷款
，

足以保障
上市公司的利益

。

上述担保是可行的
，

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

六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0

年底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的提供担保
66075

万元
，

占公司净资
产的

19.09％

，

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

没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公司提供担保
，

无
逾期担保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

3

、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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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

重要提示
：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众燃气
"

）

在过去
24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上海燃
气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燃气集团
"

）

共发生过二次日常关联交易
，

金额分别为
：

2009

年度
209241.63

万元
；

2010

年度
239877.14

万元
。

二
、

关联交易概述
1

、

大众燃气因业务需要
，

每年需向燃气集团采购人工煤气和天然气
。

2

、

鉴于上海燃气
(

集团
)

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股东
，

持有本公司
8.15%

的股份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
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大众燃气与燃气集团之间的购销业务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

3

、

201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
议和表决

，

表决时公司
1

名关联董事金盛利按规定予以回避
，

其余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吕红兵
、

金鑫
、

蔡建民发表了独立意见
。

4

、

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关联股东燃气集团对该关联交易事项
回避表决

。

三
、

关联方介绍
1

、

公司名称
：

上海燃气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
1008

室
3

、

法人代表
：

葛维昌
4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拾贰亿元
5

、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6

、

成立日期
：

2004.2.12

7

、

历史沿革
：

该公司是
2003

年底
，

由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共同
设立

，

现为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8

、

主营业务
：

投资
、

建设
、

经营管理天然气管网及其输配设施
（

含西气东输
），

投资改造
、

管理煤气管
道

、

煤气制气企业
。

9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与燃气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其净资产
5%

以上
。

四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1

年大众燃气拟向燃气集团计划采购人工煤气
4.19

亿立方米
，

天然气
7.02

亿立方米
。

预计该项
关联交易全年的交易金额约为

210000.00

万元
。

五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各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政府主管部门指导的原则确定购销价格

，

具体购销价格根据
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最后核定的为准

。

六
、

进行该项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大众燃气向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燃气集团采购人工煤气和天然气业务

。

在以前
年度已经确定了的交易内容和交易的定价原则

，

变化的只是采购量和交易总额
，

属正常的生产经营所
需

。

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可以保障大众燃气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
。

七
、

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上海燃气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燃气集团
"

）

系本公司股东
，

持有本公司
8.15%

的股份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众
燃气

"

）

与燃气集团之间的购销业务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

2．2011

年
4

月
13

日
，

在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

本次会议召开之前
，

我们事先认真了解了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

同
意将该

《

议案
》

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参会
8

名董事会成员中
，

关联董事
1

人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
7

人全部参加表决并投了赞成票
，

本
次董事会形成有效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结合大众燃气生产经营的
需要

，

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

议案所列交易事项是大众燃气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
且将持续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交易定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政府主管部门指导的原则确定
。

遵
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
。

因此
，

我们同意将本
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1

、

2009

年大众燃气向燃气集团采购人工煤气
7.4

亿立方米
，

天然气
5.4

亿立方米
。

交易金额为
209241.63

万元
。

2

、

2010

年大众燃气向燃气集团采购人工煤气
5.6

亿立方米
，

天然气
6.4

亿立方米
。

交易金额为
239877.14

万元
。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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